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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香港子公司的公告 

 

 

 

 

一、投资概述 

（一）投资基本情况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香港子公司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 10,000 港元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大为（香港）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

以相关主管机关的核准结果为准；以下简称“香港子公司”），主要从事电子产

品及技术的销售、贸易、进出口业务；香港子公司成立后，公司将为香港子公司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投资资金，具体根据香港子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分

步提供。 

（二）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规则

的有关规定，本投资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 18 号深圳湾科技

生态园 12 栋 A1406 

（三）法定代表人：连宗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注册资本：20,600 万人民币 

（五）成立日期：2000 年 10 月 25 日 

（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4722471U  

（七）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八）经营范围：机械电子产品的代理；运输设备维修；国内贸易（不含专

营、专控、专卖商品）、物业租赁；投资兴办实业。许可经营项目是：运输科技

产品、机械电子产品及相关软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机械设备加工。 

本次投资设立香港子公司事项，尚需经相关主管机关审批或备案，投资主体

拟定为公司，最终可能视相关主管机关的审批要求做相应调整，可能调整为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就本次投资设立香港子

公司事项，根据相关主管机关的要求调整投资主体并办理相关手续。 

 

三、拟设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大为（香港）有限公司（暂定名） 

（二）英文名称：DAWEI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三）注册地址：中国香港 

（四）注册资本：10,000港元 

（五）类型：有限公司 

（六）拟定经营范围：从事电子产品及技术的销售、贸易、进出口业务。 

（七）股权结构： 

出资人 
认缴出资额 

（港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00% 货币 

合计 10,000 100% - 

 

（八）香港子公司成立后，公司将为香港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

元的投资资金，具体根据香港子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分步提供。 

注：上述拟设立的子公司的名称、经营范围、投资金额等以相关主管机关核

准登记为准。 



 

 

四、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 本次投资的背景及目的 

2017 年 7 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香

港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而后由于国家对于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政策的调整，加之

公司产品出口模式的调整，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投资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在坚持做好传统主业的同时，积极寻找新的发展机会，拓展业务领域，

公司自 2018 年下半年起积极尝试新业务领域，开始涉足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2020 年 6 月，公司完成收购深圳市芯汇群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60%股权事项，

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汽车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业双主业。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在地理位置、资源、人才、政策等方面

具有显著的优势。公司本次投资设立香港子公司，旨在加强公司与国际市场的交

流与合作，为公司海外业务的开展提供有效通道，进一步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实力

和未来持续发展动力。 

（二）本次对外投资的影响及风险 

1、公司本次投资设立香港子公司的资金来源系公司自有资金，且本次投资

金额不大，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2、本次投资设立香港子公司尚需相关主管部门审核或备案，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香港地区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中国大陆存在一定区别，可能给

香港子公司的设立和运营带来一定的风险；公司将严格遵守香港当地法律和政府

政策，依法合规开展子公司设立工作和后续的经营活动。 

 

五、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投资设立香港子公司事项，尚需经相关主管机关审批或备案，投资主体

最终可能视相关主管机关的审批要求做相应调整，可能调整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就本次投资设立香港子公司事项，根据

相关主管机关的要求调整投资主体并办理相关手续。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8 月 11 日 

 

 


